
安徽省社鉍学院文件
皖 社 科 字 〔2020〕1 9号

关于开展2020年度安徽宵社会科学研究系列 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部署，我省社科研究系 

列 2 0 2 0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〈含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认定〕 

工作将于 202 0 年 1 1月份进行 .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 、评审范围、申报条件 . 严 格 按 照 《安徵省职称评审工 

作实施办法》（皖人社发〔2018〕5 号 〉、《关于做好 2 0 2 0年度全 

， 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〈皖人社秘〔2020〕9 0 号 〉相关规定和 

一 《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（试 

行 》〉（皖 社 科 字 〔20 09〕4 6 号 ）文件执行，未实行评聘分开的 

单位，须在各级人社部门核定的结构比例范围内申报，超出结



构比例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不予受理。

二 、转岗评审 . 因工作岗位变动转评社科研究系列的，需 

转岗任职满 1 年。转岗前后任职年限累计满 5 年 ，方可申报高 

一级专业技术资格 . 凡未经转岗评审的，一律不得申报髙一级 

专业技术资格，

三、论 文 须 发 表 在 “0 '”’刊号的学术性刊物上，或发表在 

《求是》、《人民曰报》和 《光明曰报》（理论版）上 （不包括在

副刊、增刊、论文集、其它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未发表的手 

抄稿、单个印刷体、清样稹等〉，由本人独立撰写（或第一撰写 

人 〕，且内容与申报专业相同或相近 .

四、申报人所学专业与所从事专业工作不相符的，须提交 

接受本专处的继续教育证明后方可申报 .

五 、对破格申报髙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（应填写破格申报 

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〕的材料由社科系列髙级评审委员会受理、 

初审后报省人社厅统一市核 .

六 、坚持职称申报评审公开和承诺制度，进一步提商评审 

工作的透明度，主动接受申报人员和全社会监督，确保整个评 

审工作公开、公 平 和 公 正 〔用人单位在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 

专业技术资格时，应公开展示申报人员的评审材料；对公示无 

异议人员，由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将公示结果填入《专业技术资 

格评审表》中，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晉升的必备条件〉，切实维护



职称评审权威性，提高评审工作公信度 ^

七、代表作须严格按照皖社科字〔2009〕4 6 号文件规定提 

供原文，报省社科研究系列职称办统一送审，其中申报研究员 

须 经 3 名同行专家鉴定；副研究员须经 2 名同行专家鉴定 .

八 、申报材料包括：0 〉省直厅局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

阵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（须注明用人单位和推荐人申报的专 

业 技 术 岗 位 职 数 情 况 《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》； 

〔3 〕单位公示证明；《4 〉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 髙 级 职 称 4

份，中 级 职 称 3 份； 任现职以来公开发表（出版〕的代表 

作 3 篇 （部 ）一 式 4 份 〖原件不得少于 1 份 X 提交的代表作应 

对照评审标准中的具体要求确定，并同所申报的专业方向一致；

〈6 〉专 |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；【7 〕任期和年度考核表；（㈧ 

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聘书原件及复印件，没有评审权限单位认 

定的中初级社科系列专业技术资格不予承认；〔9 〕任现职以来 

发表的全部成果原件和其他实物材料；《1 0〉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

简明情况登记表和任现职以来发表的全部成果目录（注明期刊 

等级，装 订 一 式 1 5份 〕；《1 0 申报人正面免冠 1 寸 照 片 1 张。

九 、为确保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年底前项利完成，材料 

申报截止曰期为 2 0 2 0年 9 月 2 0 曰，逾期不再受理，

地 址 ：合肥市傲州大道 1 0 0 9号省社科院职称办

电 话 ： 0551 - 6 3 4 3 8 3 2 6〔兼传真 X  0551 - 63413260



联系人：杭 大 虎 叶 信 进

附件： 1.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简明情况登记表 

2丨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 

1 个入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 

七单位公示证明

5’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


